
沧州市教育局文件
沧教德体艺〔2020〕4 号

沧州市教育局

关于转发河北省教育厅转发《教育部关于印

发〈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（ 试行 ）

〉的通知》的通知

渤海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、高新区社会发展局，石油分局，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市直各学校：

现将《河北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关于印发＜大中小学劳

动教 育指导纲要（试行）的通知（冀教德育〔2020〕8号）

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如下安排意见，请一并

贯彻落实。

一、强化劳动教育课程设置。在中小学独立开设劳动教

育必修课，中小学劳动教育课每周不少于1课时，用于活动

策划、实践指导、练习实践、总结交流等，做到有课程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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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资、有教材、有成效。职业学校以实习实训课为主要载体

开展劳动教育，其中劳动精神、劳模精神、工匠精神专题教

育不少于16学时。普通高等学校要将劳动教育有机纳入专业

教育、创新创业教育中。用好省编劳动实践相关教材，组织

劳动实践教育示范课创建活动，建立沧州市劳动实践教育微

课资源库。

二、健全学生劳动素养评价机制。将劳动实践评价纳入

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，建立学生劳动实践评价体系，全面

客观记录学生课内外劳动实践过程和结果，将评价结果作为

衡量学生全面发展情况的重要内容，作为评优、评先的重要

参考。

三、丰富校内劳动实践教育。发挥学校在劳动教育中的

主导作用，中小学在日常运行中渗透劳动教育，建立健全学

生参与校园卫生保洁、绿化美化等劳动活动的机制。广泛组

织以劳动教育为主题的班团队会、劳模报告会、手工劳技展

滨、科技创新比拼等活动，丰富学生劳动体验。职业学校和

高等院校要增设公益劳动、勤工助学岗位，完善公益劳动岗

轮岗制度，要积极开展实习实训、专业服务、社会实践，引

导学生积累职业经验，提升就业创业能力。

四、创新开展校外劳动实践教育。发挥社会在劳动教育

中的支持作用，中小学要将校外劳动实践教育纳入学校的教

育工作计划 ，每学期安排一定时间的校外劳动实践教育活

动。城镇学校可组织学生深入社区、福利院、公共场所等参

加公益劳动与志愿服务。农村学校可将劳动周安排在农忙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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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，组织学生参加适当的农业生产劳动。职业学校要充分利

用实习实训基地和其他社会资源，结合勤工俭学 、社会服

务、就业实习等，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服务。普通

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要充分利用实习实训基地和其他社会

资源，结合勤工俭学、社会服务、就业实习等，组织学生参

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服务。

五、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各学校要

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，开展劳动教育，解决实际问题，抓好

各项任务的贯彻落实和督促检查。学校要切实承担劳动教育

主体责任，明确实施机构和工作人员，严格按照有关要求，

开齐开足劳动教育课程，不得挤占、挪用劳动实践时间。

附件：河北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关于《大中小学劳动教

育指导纲要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沧州市教育局

2020年 9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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沧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8 日印
（共印 5 份）


